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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印发
《松江区公益林管护事项收回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按照《中央编办关于印发乡镇(街道)履职事项清单 810项上

级部门收回事项的通知》(中编办发〔2024〕194号)、《上海市"

林业有害生物监测、检疫和防治"和"公益林管护"收回工作指导方

案》的通知（沪绿容〔2025〕137号）要求，为做好我区"公益林

管护"事项收回工作，现将《松江区公益林管护事项收回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上海市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6年 2月 14日

沪松绿容发〔2026〕24号

上海市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（通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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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江区公益林管护事项收回实施方案

根据《上海市“林业有害生物监测、检疫和防治”和“公益

林管护”收回工作指导方案》（沪绿容〔2025〕137号）（以下简称

《指导方案》），为切实做好松江区公益林管护事项收回工作，保

障林业生态安全，结合本区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文件要求，依法依规开展

公益林管护事项收回工作，确保程序合法、操作规范；加强与各

街镇（经开区）的沟通协调，形成工作合力，确保收回工作平稳

有序推进，做到无缝衔接；充分兼顾各方实际，稳妥处置收回工

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，切实保障各项工作平稳衔接、队伍和

谐稳定。

二、收回内容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森林法》）第四

十九条规定，根据市局要求，由街镇组织实施的公益林抚育工作

收回到区级林业部门实施。

主要收回工作内容包括：根据《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

于印发<上海市生态公益林抚育管理意见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沪绿

容〔2022〕97号）要求，在全区纳入生态补偿范围的公益林内，

通过抚育间伐、补植、人工促进天然更新、基础设施建设等抚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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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，调整林分郁闭度，改善林地立地条件，优化森林空间结构，

提高森林质量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明确事项收回节点

区级林业部门与各街镇（经开区）做好沟通对接。2025年公

益林抚育项目，已正式立项的包括 10个一般抚育项目和 4个重点

抚育项目，均由街镇申报实施，资金通过原路径予以保障。对街

镇（经开区）抚育项目做好业务指导和项目验收。对尚未正式立

项的公益林抚育项目予以收回。

完成时限：2025年 12月。

（二）加强事项资金保障

加强沟通，与区财政局研究制定出台新一轮区级林业健康发

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，确保后续公益林抚育资金有据可依。

完成时限：2026年 1月。

（三）实施公益林抚育项目

区级林业部门会同各街镇（经开区）制定公益林抚育年度计

划，启动上报 2026年公益林抚育意向图斑。通过第三方专业单位

完成公益林小班的外业调查和作业设计。通过公开招标，确定公

益林抚育项目施工单位。监督施工单位严格按照作业设计图施工，

严格执行施工方案，确保抚育质量。做好进度与成效上报。

完成时限：2026年 12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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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凝聚管护共识

区级林业部门要强化政策宣贯力度，通过专题培训、基层宣

讲、案例警示等方式，向街镇（经开区）及群众普及《森林法》

等相关规定，明确公益林抚育管护的刚性要求与生态意义；同时，

要提升干部队伍专业认知，组织林业技术人员和基层干部系统学

习抚育技术规程、风险防控等知识，避免因认知偏差导致管护工

作偏离生态目标，确保各项措施符合公益林生态功能维系的核心

需求。

（二）夯实各方责任，构建闭环体系

区级林业部门作为管护事项收回工作的统筹主体，要切实履

行牵头抓总职责，加强统筹协调、政策执行和全程监管，及时解

决收回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，确保各项流程规范有序。

街镇林业部门作为原有管护工作的实施主体，要严格落实属

地责任，全力配合区级部门做好工作交接、地块排摸、项目衔接

等工作，不得推诿扯皮、拖延阻挠，确保已立项项目平稳推进、

未立项项目有序移交。

（三）搭建协同平台，高效沟通协调

区级林业部门、街镇（经开区）、施工单位三方要建立高效顺

畅的沟通对接机制，及时破解实施过程中的堵点、难点问题。一

是定期会商，由区级林业主管部门牵头，定期组织街镇（经开区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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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单位召开管护工作推进会，通报工作进度，解决实施中的问

题和困难；二是强化精准指导对接，针对抚育强度、树种补植等

关键环节提供精准服务，同时及时响应诉求；三是做好跨部门协

同对接，协调财政等部门，解决公益林抚育中的资金拨付等问题。

上海市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6年 2月 24日印发


